
 

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班 

碩士學位論文修改完成確認單 

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(姓名)所撰寫之碩士學位論文 

(中文題目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英文題目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已依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意見修改完成，確認無誤。 

 
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備註 1：研究生已通過論文口試者，須依學位考試委員的建議修正論文 

備註 2：修正後的論文需進行論文第 3次原創性比對(相似度以 20%(含)為上限)。第 3次原

創性比對結果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由指導教授核簽「碩士學位論文修改完成確

認單」，連同比對結果(學生及指導教授簽名)，一併繳至所辦公室，始得進行論文

上傳。 

 

 


